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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品 贸 易 分 委 员 会  

第十七届会议  

2019 年 11 月 25－29 日，西班牙维戈 

近期鱼类和渔业产品贸易协定和市场准入  

 

内容提要 

本文件概述了适用于鱼类和渔业产品贸易的主要区域贸易协定条款。介绍

了最近缔结的一些最雄心勃勃的深度一体化协定，既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

传统市场准入问题，也包括环境条款和补贴纪律等一些非传统领域。  

建议分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分享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经验和主要相关挑战；  

 考虑到对鱼类和渔业产品的适用税率已经相对较低，讨论过去几年区域

贸易协定中关税优惠所带来的好处的变化；  

 评论鱼类和渔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优惠利益；  

 对区域贸易协定中引入的非传统条款的评论；  

 为粮农组织今后开展以鱼类和渔业产品为重点的区域贸易协定综合研究

提供指导，以促进传播优惠准入的主要方面和规则，并突出新趋势；  

 考虑为开展这样一项全面研究提供财政支持的机制。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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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区域贸易协定被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互惠贸易协定，在过去

几年中已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关键平台。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导致许多政府

寻求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或通过优惠协定推进区域一体化。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目前有 294 项协议生效，另有几项正在谈判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协议的范围越来越广，整合越来越复杂和深入。  

2. 就鱼类和渔业产品而言，最近的深度一体化协定越来越多地纳入非传统纪律，

例如具有约束力的环境规定或禁止某些形式渔业补贴的纪律。当大型鱼类生产商、

贸易商或消费者进行谈判时，这些纪律也有可能对全球鱼类资源的生产、管理和

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3.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条款基本上为参与各方产生了义务，但它们的利益

最终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延伸到所有贸易伙伴。此外，通过改善鱼类种群管理、

促进养护措施和渔业补贴方面的纪律以及加强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也可以为维护造福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4.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的扩散，摸清其条款的全部范围、相互作用和影响变得

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没有参加这些协定的国家来说，

确保这些计划不会偏转贸易，而是确保与与其区域相关的其他协定的顺利互操作性

也至关重要。 

5. 在这方面，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涵盖的新领域以及这些新条款在其他贸易

协定甚至多边谈判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全面分析这一现象以及所涉条款和特殊性的

重要性可以使成员们更好地了解最近涉及贸易规范的趋势。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6.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 11 个成员国于 2018 年

3 月签署的一份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加拿大、

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7. 这些经济体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13.3%，它们之间的贸易额每年超过

4000 亿美元。这些缔约方也是鱼类产品的重要消费者、生产者和交易者——11 个

CPTPP 国家中有 6 个跻身海洋捕捞渔业前 20 名。它们合在一起占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产量近 14%，2017 年 CPTPP 内部鱼品贸易额达到约 63 亿美元，2018 年进一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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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协定包含 30 章，涵盖从劳工标准、投资到电子商务的广泛主题，并展望了

深度自由化承诺。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协定是第一个建立有约束力和可执行的渔业

补贴纪律的协定。该协定还在环境章节下含有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

重建种群的一系列新承诺。该协定将最终消除鱼类产品的所有关税壁垒，为各方

提供显著加强的市场准入机会。它还将消除关税升级，关税升级会对改造或加工

产品适用更高的税率。  

9. 如果鱼类和渔业产品在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领土内完全获得或生产，它们将

受益于 CPTPP 预见的关税削减。如果鱼类、有壳类和其他海洋生物产品是由在

CPTPP 伙伴国注册、上市或记录并有权悬挂该合作伙伴国国旗的船只从 CPTPP

伙伴国领土以外或非合作伙伴国领海以外的海洋、海床或底土获取的，则被视为

完全获得。这包括在一艘工厂船上由这些货物生产的加工鱼类，该船在一个 CPTPP

伙伴国注册、上市或记录，并有权悬挂该国国旗。如果产品由非原产原料制成，

但在某个 CPTPP 国家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转化，则该产品也可以被认定为 CPTPP

原产产品。 

10. CPTPP 中关于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章节在

很大程度上纳入了世贸组织的规定。这些章节主要呼吁以透明、可预测和非歧视的

方式实施基于科学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同时保持各方监管和保护食品安全的

能力。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需要服从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减少不必要的检测和认证

成本。 

11. 鱼类和渔业产品贸易协定中一些最具创新性的条款包含在关于环境的第 20 章

之中。其旨在促进相互支持的贸易和环境政策、高水平的环境保护、环境法的有效

执行以及通过合作等方式提高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能力。本章界定了合作

开展工作的一般承诺，但也规定了一些环境问题上可执行的实质性义务，包括环境

商品和服务、臭氧层保护、船舶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入侵物种、非法野生动物

贸易和海洋捕捞渔业，不包括水产养殖。  

12. 关于海洋捕捞渔业，第 20.16 条承认，渔业管理不善，加上非法、不报告和

不管制捕鱼以及某些形式的渔业补贴，可能对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并承认需要采取单独和集体行动。更具体地说，缔约方承诺寻求运行防止过度捕捞

和能力过剩的管理系统；减少非目标物种和幼鱼的副渔获物；并促进所有进行捕捞

活动的海洋渔业恢复过度捕捞的鱼类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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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了确保这种管理系统以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和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为基础，

第 20 章直接提到了一长串国际文书1。还介绍了通过有效执行养护和管理措施促进

鲨鱼、海龟、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长期养护，以及采取一致行动解决非法、

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问题的重要性，并具体提到粮农组织的几份关键文书2。缔约方

承诺支持监测、控制、监督、合规和执法系统；阻止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活动；处理通过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捕获的鱼类或渔业产品的海上转运问题；

实施港口国措施；并努力与它们不是成员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采取的管理措施保持

一致。 

14. 自由贸易协定第一次有约束力地禁止3对捕捞过度的鱼类种群产生不利影响4

的捕捞活动以及被船旗国、相关区与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列入非法、不报告和

不管制捕鱼清单的任何渔船提供补贴5。对过度捕捞鱼类的补贴将在《协定》生效后

三年内逐步取消。在未禁止补贴的情况下，缔约方应避免引入新的补贴，或者扩大

或加强现有补贴。缔约方必须通报它们向该部门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不仅包括

被禁止的支持，还包括提供或保持的任何其他渔业补贴，包括燃料补贴。通报要求

包括鱼类种群状况、船队能力、养护和管理措施以及每种鱼类的进出口数据等信息。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 

15.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将取代目前管理加拿大、

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贸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过，该协定仍待美利坚

合众国和加拿大的批准。该协定为管理三方价值 1 万亿美元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更新

的框架，其中包括大约 50 亿美元的鱼类和渔业产品。其环境章节提供了一套最全面

的可执行环境义务规定，包括渔业补贴纪律。  

  

                         
1 1995 年《联合国执行 1982 年 12 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

的规定的协定》(《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1993 年粮农组织《促进公海

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遵守协定》)和 2001 年粮农组织《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

行动计划》。  

2 2001 年粮农组织《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行动计划》、2005 年《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罗马

宣言》、2009 年粮农组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以及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制定和通过的文书。  

3 仅适用于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2 条定义的具体补贴。  

4 CPTPP 协定将过度捕捞的种群定义为“如此之低的水平，以至于捕捞造成的死亡需要加以限制，以便种群

恢复到根据现有最佳科学证据能够提供最大可持续产量或替代参考点的水平”。除了这一定义之外，捕鱼所在

区域国家管辖部门或相关区与渔业管理组织认定的过度捕捞鱼类种群也应被视为过度捕捞。  

5 第 20.16(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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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已经取消。因此，

三方之间的适用关税为零，而《美墨加协定》保持这一免税承诺。如果货物完全是

在《美墨加协定》国家生产或获得，原产地规则承认其原产地。对于某些产品，

包括鱼类产品，含有非原产原料，关税分类的变化足以满足原产地规则的要求。

关于卫生与植物卫生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墨加协定》采用了一种新的机制，

在使用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之前寻求通过技术磋商来解决问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

方面，《美墨加协定》包括就标准、协调和评估听取公共部门专家意见的承诺。  

17. 强调了国内环境法6义务的可执行性，指出任何一方不得为了鼓励贸易或投资

而放弃或减损环境法。此外，该协定文本规定了一些环境问题上可强制执行的实质性

义务，如海洋垃圾、空气质量、可持续森林管理或企业社会责任。提及履行多边

环境协定下的承诺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粮农组织与渔业管理有关的各种文书，包括非法、不报告

和不管制捕鱼。  

18. 协定还提出了有关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渔业管理、海洋物种保护、渔业

补贴和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有关的问题 7。协定文本认识到渔业资源养护和

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和便利可持续贸易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它认识到，用于

保护或养护鱼类或其他海洋物种的贸易限制措施应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适合

养护目标，并在与出口缔约方协商后实施。关于可持续渔业管理，目前已有防止

过度捕捞和能力过剩、减少副渔获物和促进鱼类恢复的规定，辅之以保护海洋生境

和承诺禁止在商业捕鱼中使用毒药和炸药，以及禁止割鲨鱼鳍的做法。鲨鱼、海龟、

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长期养护 8包括缔约方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使用副

渔获物缓解装置或改良渔具来限制非目标物种的副渔获物。它还包括一项具有约束力

的禁令，禁止为商业目的捕杀大鲸鱼，除非得到多边条约的授权。  

19. 渔业补贴9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采取的

方法10。禁令既适用于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补贴，也适用于对处于过度

捕捞状态的种群产生负面影响的补贴，并要求保持停顿、透明和通报。在《美墨加

协定》中，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禁令不仅针对船只，也针对经营者，这可以

在同一经营者拥有不同渔船的情况下扩大纪律适用范围。协定文本还要求每年通报

被认定从事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船只和经营者。最后，协定还包括各方

承诺在世贸组织内努力加强渔业补贴的国际规则和透明度。  

                         
6 第 24 章。  

7 第 24.17 至 24.21 条。  

8 第 24.19 条。  

9 第 24.20 条。  

10 第 20.16(5)–(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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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CETA） 

20. 欧盟 -加拿大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全面经贸协定》）是欧盟和加拿大

于 2016 年 10 月签署的深度一体化协议。欧盟委员会将其提出作为一项“混合协议”，

要求欧盟议会和每个欧盟成员国予以批准。自 2017 年 9 月 21 日以来，该协定——

不包括投资条款——已临时适用，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正在进行批准程序。

《全面经贸协定》的 30 个章节涵盖了从数字贸易到监管合作到投资保护的广泛

主题，并制定了规范 700 亿美元货物贸易的规则，其中包括 6 亿美元的鱼类和渔业

产品。涉及国家共占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 4.6%。 

21. 该协定取消了协定参与国对鱼类和渔业产品的所有关税。在加拿大，适用的

最惠国税率相对较低，主要集中在加工产品上，所有关税将在协定生效时取消。

就欧盟而言，96%的关税细目将立即取消。剩下的 4%将在最长七年的过渡期内

逐步取消，所有产品在实施的第八年都可以免税。欧洲联盟还将维持冷冻鳕鱼片和

腌制虾的过渡性关税配额，七年内逐步取消11。 

22. 完全源自一缔约方领土的鱼类产品有资格获得《全面经贸协定》规定的优惠

市场准入。这包括在加拿大或欧洲联盟领海内捕获的鱼类。然而，在领海以外，

在一方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捕捞的鱼类和渔业产品不会自动被视为来自协定一方。

相反，根据渔船队的国籍，有一系列复杂的给予原产地地位的要求，包括需要登记

或受权悬挂一方国旗，还包括关于船只所有权和船主总部所在地的要求。一般来说，

只有完全由原产产品制成的加工产品才有资格享受优惠市场准入。然而，该协定

针对某些鱼类和渔业产品以替代性和更自由的原产地规则形式做出了例外规定，

但受年度数量限制。  

23. 与大多数贸易协定一样，《全面经贸协定》纳入了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

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并将其置于《全面经贸协定》

争端解决机制之下。它还包括在监管发展进程早期阶段通过信息交流和透明度鼓励

合作的承诺。特别是关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一章为加拿大和欧洲联盟制定了一个

框架，承认彼此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等性，包括鱼类和渔业产品。  

24. 关于可持续发展12，《全面经贸协定》呼吁协调和整合环境和贸易政策；双方

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加强执行各自的法律和国际协定；以及利用影响评估和利益

相关方协商13。除合作外，还鼓励各方促进生态标签和公平贸易计划、企业社会

责任以及环境绩效目标和标准的改进14。 

                         
11 这些配额允许每年免税进口 23 000 吨虾和 1 000 吨鳕鱼。  

12 第 22 章。  

13 第 22.1 条。  

14 第 2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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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 24 章讨论了环境条款，包括关于一系列专题的一般承诺和具体义务，

如林业和鱼类及渔业产品贸易。一般承诺包括重申缔约方的监管权，承诺执行各自

的多边环境协定15，不放弃或减损其环境法以鼓励贸易或投资。它还承诺在广泛的

贸易相关环境问题上开展合作，包括气候变化、绿色技术、生物多样性、生命周期

分析或减少浪费。  

26. 鱼类和渔业产品贸易包括在第 24.11 条中。它承认养护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

并呼吁各方采取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措施及相关制裁措施，以养护鱼类种群

和防止过度捕捞。类似的承诺也适用于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行动，

包括交流信息和采取措施将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产品排除在贸易流之外。

最后，该条款呼吁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合作，倡导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相关的

以决策为基础的合规和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  

27. 第 7.4 条提到了欧洲联盟和加拿大关于制定渔业补贴全球多边解决方案的

共同目标。它指出，如果任何一方给予的补贴对各方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或可能

产生不利影响，应启动协商。在协商的基础上，回应方将尽最大努力消除或尽量

减少补贴的任何不利影响。  

 

                         
15 第 24.3 条和第 24.4 条。  


